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學系碩士班招生資訊
★本招生資訊為97學年度適用
	學院別
	藝術學院

	系所別
	視覺設計學系碩士班

	報考資格
	一、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畢業，得有學士（含）以上學位者。
二、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者。 

	招生名額
	正取
	20

	
	備取
	20

	考試項目
	初試（30％）
	共同科目（20％）
	國文（10％）
英文（10％）（電腦答案卡以2B鉛筆作答）

	
	
	專業科目（80％）
	（一）、設計理論 （含設計史及視覺傳達設計概論）（40%）
（二）、作品審查（40%）
※「作品審查」之必備資料（另以B4紙袋裝妥）
1. 作品集與作品相關資料。
2. 創作計劃（限2000字以內）。
3. 畢（結）業證書及在學成績單。
4.【視覺設計系碩士班專用切結書】

※【作品審查】資料於筆試當天繳交。
※【作品審查】資料請於放榜後一個月內至系辦公室領回。
※【作品審查】資料袋（自備）封面上請詳載姓名、地址及聯絡電話。
※【視覺設計系碩士班專用切結書】須簽章並連同作品集寄回，無附簽章之切結書者，視同未繳交作品及。

	
	複試（70％）
	口試：設計創作提案與作品展演。

	總成績相同時評比順序
	初試：1. 專業科目總分、2. 作品審查
複試：1. 口試、2. 初試成績

	備註
	1. 本碩士班95學年度名稱仍為「視覺傳達設計研究所」，自96學年度起系所合一，更名為「視覺設計系碩士班」。
2. 報名資料相關問題請洽：07-7172930轉3011視覺設計系。
3. 本系網址：http://www.nknu.edu.tw/~idea/。


